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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須知 

1. 參加者須遵守主辦機構的安排和規定，如參加者違反主辦機構所訂立的條款

細則、安排和規定，主辦機構有權撤銷參加者的資格並不退還任何款項。 

2. 參加者可選擇實習的城市意願，惟主辦機構對分配實習城市及崗位擁有最終

決定權。 

3.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一切活動安排及內容之權利。 

4. 填妥報名表格後，同學將收到面試通知，同學須出席面試，方有機會獲取

錄。為確保資源善用，獲錄取者須於指定限期內繳納保證金港 1,500 元，以

確認接受名額。未能於指定日期前繳交保證金者，將被視作自動放棄錄取資

格。 

5. 一般情況下，同學會於面試後兩星期內收到取錄通知。同學須自行留意相關 

收取訊息之電郵。 

6. 同學一經取錄，即表示其成為本實習計劃的參加者。如參加者因個人原因退

出計劃，恕不退回保證金。 

7. 參加者須按時出席計劃相關配套活動、完整完成實習計劃及交齊實習期間的

指定報告後，主辦機構才會全數退還其繳交的保證金。 

8. 參加者須為 18 至 30 歲(以出發前往內地當日計算)及 

(1)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香港居民身份證； 

(2) 並於香港大專院校就讀全日制的學生。  

9. 所有報名之申請人均須參加面試。主辦機構秘書處會以電郵或 WhatsApp 通

知面試時間及進行面試。  

10. 主辦機構將參照獲選申請人之興趣和學歷編配合適的實習崗位。  

11. 主辦機構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入選者，及附上其他詳細資料。  

12. 參加者須履行以下之要求，方可在完成後取回全數保證金：  

甲、必須出席實習計劃活動，當中包括實習出發前（如啓動禮）、訓練營、

國安法講座及結束後（如分享會）之主辦機構提供的活動、實習期內交

流拜訪參觀行程(即非工作日團體活動)；  

乙、必須全部出席於實習單位內安排的所有工作。  

13.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本實習計劃日程及安排細節的最後權利，並如有任何爭

議，保留最終決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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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辦機構將根據以下因素進行實習崗位配對： 

甲、參加者的專業背景、工作經驗、持有技能、測驗與面試表現、自身意願

等； 

乙、部分實習崗位可能需與實習單位進行額外面試。崗位分配確定後，主辦

機構不接受參加者自行調動崗位的申請。入選參加者需按崗位分配結果到指

定城市的企業實習。 

15. 參加者需按主辦機構安排的交通工具往返香港與內地，並住宿於計劃指定地

點。具體要求如下： 

甲、實習期間內，參加者自行負責往返住宿地點與實習單位之間的交通費

用，及假日非團體活動的相關費用； 

乙、實習期間內，主辦機構將安排職員及/或委托內地單位與參加者保持聯絡

及協助處理涉及實習及/或個人問題；  

丙、參加者需積極配合主辦機構及工作人員，保持密切溝通； 

丁、主辦機構可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實習日程及細節安排，並保留最終決定

權。 

16. 實習結束後，參加者需完成以下內容： 

甲、出席回港分享會，進行成果匯報分享，內容需符合規定格式和質量標

準； 

乙、遞交個人學習紀錄，記錄實習中的學習心得與成果。 

17. 是次實習活動獲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青年及民政事務局青年

和青年發展委員會資助。涵蓋行程期間之住宿、集體活動交通、參訪安排及

指定團體保險。參加者無需支付上述活動費用，惟個人日常開支、自由活動

期間交通、往返實習地點之交通及其他個人消費等均不屬資助範圍。 

18. 主辦機構將為每一位參加者購買指定團體保險，參加者若有需要，可自行購

買其他保險。 

19. 成功完成所有計劃活動的參加者，其保證金將於計劃完結後 3 個月內透過原

付款方式全額退還。若中途退出或未能完成全部活動，按金將不獲退還。 

20. 活動報名一經確認，相關名額未經秘書處批准不得轉讓。 

21. 名額一經面試錄取及提交保證金確認後，所有已付費用概不退還。 

22. 主辦機構有權保留申請人及申請項目所提交的圖像、影像及文字出版和宣傳

權利。 

23. 入選參加者需配合主辦機構的安排，包括但不限於出席啟動禮、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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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及接受媒體訪問等。 

24. 主辦機構將在報名及面試階段收集參加者的行業及崗位意向，最終安排須視

乎合作企業提供的實際崗位、名額及業務需求而定。 

25. 實習日程若有改動，以秘書處最新通知為準，若因惡劣天氣、傳染病等不可

抗因素引至行程延誤或取消，主辦機構將盡量安排補回相關時數的活動。 

26. 參加者必須遵守各項活動之指引，遵照主辦機構工作人員的指示，出席一切

安排之行程及活動。 

27. 實習期間，參加者必須遵守有關住宿安排，不得私自調換。 

28. 參加者必須於隨團離港及隨團到港解散，不得提早出發、中途退出或延期逗

留。 

29. 參加者須明白及同意其個人資料亦可能供主辦方用以進行意見調查、評估研

究、舉辦工作坊、分享會及執行本計劃日常工作，以及作其他與上述任何事

宜有關的用途。 

30. 參加者須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香港居民身份證及有效回鄉證 / 

前往內地所需的有效旅遊證件。 

31. 參加者必須完成整個實習計劃。 

32. 任何於截止報名日期後所提交之報名表格及後補資料均不獲處理。 

33.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本計劃內容的權利。如有任何爭議，主辦機構保留最終決

定權。 

 

—完— 


